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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定義

係指同時符合下列條件之有形項目：

用於商品或勞務之生產或提供、出租予他人
或供管理目的而持有；及

預期使用期間超過一期。

其他相關歸類：

投資性不動產（IAS 40）

待出售非流動資產（IFRS 5）

存貨（IAS 2）

應該未包括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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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不適用之範圍

(a)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5
號「待出售非流動資產及停業單位」之規定分類
為待出售者

(b)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生物資產（IAS 41）

(c)探勘及評估資產之認列及衡量（IFRS 6）

(d)礦業權及礦藏（如石油、天然氣及類似非再
生資源）

惟本準則適用於用以發展或維持上述(b)至(d)所述資
產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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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零件、設備及基礎庫存是否屬於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該項目是否僅能與某特定不動產、廠房及
設備項目一起使用？

是：不動產、廠房及設備（若符合定義）

該項目預期耐用年限是否超過一年？

否：流動資產（如存貨）

是：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僅供宣導會使用 5

認列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僅於同時符合
下列兩條件時，始應認列為資產：

與該項目相關之未來經濟效益很有可能流入企業；
及

該項目之成本能可靠衡量。

IAS 16採一般認列原則
企業應對其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所有成本，於發
生時依上述認列原則加以評估。

該等成本包括為取得或建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
目所發生之原始成本，以及後續為增添、部分重置
或維修該項目所發生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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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安全或環境理由而取得者

該等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取得，雖不會直接
增加任何特定現有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
未來經濟效益，但可能為企業從其他資產取得
未來經濟效益所必須。
該等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符合資產之認列
要件。

理由：因其能使企業自相關資產所獲得之未來經濟
效益，超過若未取得該等項目所能獲得者。

惟企業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損」
之規定，檢視因此而認列之資產及相關資產之
帳面金額是否發生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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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成本

某些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部分可能須定期重置。
例如熔爐可能須於使用特定時數後更新防火內襯，或飛機之內
裝（如座位及廚房）於機身之耐用年限內可能須重置數次。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也可能須作頻率不高之例行性重置
（如更換建築物之內牆）或作非例行性之重置。

企業於該項目重置部分之成本發生時，若符合認列條
件，則該成本應認列於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帳面
金額中。

該等被重置部分之帳面金額，應依本準則之除列規定予
以除列。

注意：
此精神也適用於定期檢修…等無實體項目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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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之重大檢修

一項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如飛機）持續運作
之條件可能為定期對故障作重大檢修，不論該
項資產之部分是否已被重置。

每當執行重大檢修時，若其成本符合認列條件，應
將其視為重置，認列於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
帳面金額中。

任何先前發生之檢修成本（與實體部分不同）
之剩餘帳面金額則應予以除列，不論先前之檢
修成本是否於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取得或
建造交易中已被個別辨認。

若有必要，未來發生類似檢修之估計成本，可作為
該項目取得或建造時已內含之檢修部分成本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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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組成要素之折舊觀念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每一部分之成本相對
於該項目之總成本若屬重大，則每一部分應單
獨提列折舊。

例如：對飛機之機身、引擎、其他內裝等三部份單
獨提列折舊可能係屬適當。

為執行此要求，企業需：

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原始

認列金額分攤至其各重大部分
 

。

對每一單獨折舊之部分，決定適合之耐用年限、殘
值與折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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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1：

某公司X1年初以$10,000,000購入一部機
器，耐用年限10年，但該機器使用每滿三
年需進行安全檢測方可繼續使用。假設於
購買日實施檢測，需成本$600,000。

X1至X3年應有之分錄，假設：

採直線法

無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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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1之分錄

X1年購入時：
機器設備

 
10,000,000

現金
 

10,000,000

X1-X3年之折舊：
折舊費用

 
1,140,000

累計折舊
 

1,140,000

（9,400,000×1/10  ＋
 

600,000×1/3）

X3年底進行安全檢測：
機器設備

 
600,000

現金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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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2：

延續釋例1資料，惟至第3年初時，政府修改安全標準，
要求使用每2滿年即需進行安全檢測，此時企業支付檢
測成本500,000。
X3年初進行檢測之分錄
累計折舊

 
400,000

資產報廢損失

 
200,000

機器設備

 
600,000

機器設備

 
500,000

現金

 
500,000

X3年底之折舊
折舊費用

 
1,190,000                 

累計折舊

 
1,190,000

（9,400,000×1/10  ＋

 
500,000×1/2）



僅供宣導會使用 13

購入時之認列衡量

符合認列為資產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
應以其成本衡量。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包括：

購買價格（包含進口稅捐及不可退還之進項稅
額），減除商業折扣及讓價。

為使資產達到能符合管理階層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
狀態及地點之任何直接可歸屬成本。

拆卸、移除該項目及復原其所在地點之原始估計成
本，該義務係企業於取得該項目時，或於特定期間
非供生產存貨之用途而使用該項目所發生者。

若為生產存貨而發生，則依IAS 2處理，係屬存貨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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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之拆卸、移除與復原義務

此等義務若符合IAS 37「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
或有資產」之認列規定，則需予以認列與衡量。

企業於同時符合下列所有情況時應認列負債準備：
因過去事件產生現時義務（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

於清償義務時，很有可能需要流出具經濟效益或服務潛能之
資源；及

義務之金額能可靠估計。

須對此義務計算現值：

同時借記資產與貸記負債準備。
想想核電設備於除役時

可能發生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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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可歸屬成本之舉例

建造或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而直接產
生之員工福利成本 。

場地整理成本

原始交貨及處理成本

安裝及組裝成本

測試資產是否正常運作之成本，減除銷售所有
為使資產達可供使用地點及狀態而產出之項目
（如於測試設備時所產出樣品）之銷售淨價款

專業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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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資本化之支出

不得資本化之支出 理由

開設新據點之成本 此等成本並非

 直接可歸

 屬成本
推出新產品或服務之成本（包括廣告及促銷活動成

 本）

新地點或新客戶群之業務開發成本（包括員工訓練

 成本）

管理成本與其他一般費用成本

一項目已能符合管理階層預期運作方式，但尚未投

 入使用或其營運低於全部產能時所發生之成本
已達到能符合

 管理階層

 預期運作

 方式之必

 要狀態及

 地點。

初期營業損失，例如建立一項目之產出需求時所發

 生之初期營運損失。

遷移或重組企業部分或全部營運所發生之成本



僅供宣導會使用 17

附屬之相關活動

某些營運雖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建造
與開發有關，但對使其達到能符合管理階層預
期運作方式之必要狀態及地點而言，並非必
要。

例如，某一建地於建造開始前先作為停車場所賺得
之收益。

由於非主要營運對為使某項目達到能符合管理
階層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狀態及地點而言，並
非必要，故非主要營運之收益及相關費損應認
列為損益，並分別歸類於其相關之收益及費損
類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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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成本之決定

依取得方式

自建

是否有與外購不同之規定

遲延付款購買

利息

交換取得

是否具有商業實質

公允價值是否能可靠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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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資產

自建資產成本之決定原則與外購資產成本相同。

企業若自行建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並於正常
營運過程中製造類似資產以供銷售，則該自建資產之
成本通常與建造供銷售用資產之成本相同。

於計算該資產成本時，任何內部利益均須銷除。

原料、人工或其他資源之異常損耗，亦不包含於該等
資產成本中。

利息費用得否資本化，則

依IAS 23「借款成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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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延付款

成本為認列日之約當現銷價格。

若企業延遲支付超過正常授信期間，則約當
現銷價格與總支付價款之差額，除依國際會
計準則第23號「借款成本」之規定予以資本
化外，應於授信期間內認列為利息費用。

現銷價格

資產成本 利息因素

依利息法於授信期

 間認列為利息費用

總支付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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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取得

應按公允價值衡量 ，除非：

(a)交換交易缺乏商業實質，或

(b)換入資產及換出資產之公允價值均無法可靠衡量

企業若能可靠決定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之公允
價值，應以換出資產之公允價值衡量換入資產
之成本，除非換入資產之公允價值較為明確。

若換入資產非按公允價值衡量，其成本應以換
出資產之帳面金額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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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商業實質之條件

(a)換入資產之現金流量
型態（風險、時點及金額）

與換出資產之現金流量
型態不同

(b)因交換交易而使企業
營運中受該項交易

影響部分之
企業特定價值發生改變

或

(a)或(b)之差異
相對於所交換

資產之公允價值
係屬重大

及

應反映稅後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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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輕易說明無法按公允價值衡量

對不存在可比市場交易之資產，若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該資產之公允價值能可靠衡
量：

(a)該資產公允價值合理估計數之變異區間並
不重大，或

(b)資產公允價值變異區間內各估計數之機率
能合理評估並用以估計公允價值。

前述交換交易之相關規定，係推延適用於未來之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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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列後之衡量

可選擇成本模式或重估價模式

採重估價模式者，須公允價值能可靠衡量。

相同類別之全部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應適
用相同之模式。

成本重估價

不同類別之資產得採不同模式，
相同類別之全部資產須採相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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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類別？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類別係企業於營運中具類
似性質及用途之資產分組。各類別之舉例如
下：

土地
土地及建築物
機器
船舶
飛機
汽車
家具與裝修
辦公設備

提醒：
1.若金額不重大者，
亦可將數個類別
加以合併。

2.因為準則之
揭露規定要求對每個
類別作詳細揭露，
建議分類不用
太過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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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模式

成本模式：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於認列為資產後，應
以其成本減除所有累計折舊與所有累計減損損
失後之金額列報。

帳面價值=成本-累計折舊-累計減損

我國目前之作法

成本

累計折舊

累計減損

帳面價值

－
－

＝



僅供宣導會使用 27

重估價模式(1/4)

重估價模式：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於認列為資產後，
應以重估價金額列報；

重估價金額為重估價日之公允價值減除其後
之所有累計折舊及累計減損損失後之金額。

帳面價值＝最近一次重估價日之公允價值－
新增累計折舊－新增累計減損

所以此法並非稱之＂公允價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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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價模式(2/4)

重估價應經常定期進行，以確保不動產、廠房
及設備項目之帳面金額與該資產依報導期間結
束日之公允價值所決定之金額無重大差異。
重估價之頻率視被重估價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項目公允價值之變動而定。當重估價資產之公
允價值與其帳面金額有重大差異時，應進一步
重估價。

某些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公允價值經歷重大
且不規則之變動，故須每年重估價。
對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公允價值之變動不重大
者，並無經常重估價之必要，該項目可能僅須每隔
三或五年重估價一次即可。

並無強制於每個報導日

 均要進行重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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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價模式(3/4)

如何決定公允價值？

土地及建築物之公允價值通常係由具有專業資格之
評價人員依市價為基礎之證據估價所決定。

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公允價值通常為其估價所決定之
市場價值。

若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因其性質特殊，致無法
取得以市價為基礎證據之公允價值，且除將其作為
持續營業之一部分予以出售外，該項目甚少買賣，
則企業可能須採收益法或折舊後重置成本法估計其
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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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價模式(4/4)

若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某一項目重估
價，則屬於該類別之全部不動產、廠房及
設備項目均應重估價。

理由：為避免對資產選擇性重估價及避免財
務報表之報導金額混合了成本及不同時日之
價值。

惟某資產類別若可於短期間內完成重估價且
重估價保持最新，則可採滾動式基礎重估
價。

需於多久時間內完成滾動？準則對此並無規定，
惟最好於同一報導期間內即完成同類別全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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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價日之會計處理方式

依下列二者之ㄧ：
方法一：依資產總帳面金額之變動，按比例
重新計算累計折舊，使重估價後之資產帳面
金額等於其重估價金額。

此方法常用於當資產係按某指數決定其折舊後重
置成本之方式重估價時。

方法二：將累計折舊自資產總帳面金額中銷
除，並將銷除後之淨額重新計算至資產之重
估價金額。

此方法常用於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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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3：重估價日分錄(1/2)

設某項建築物於X1年底之成本為
$1,200,000，累計折舊為$200,000，當日
重估價之公允價值為$1,300,000。試做必
要之分錄

方法一：

建築物
 

360,000

累計折舊
 

60,000

重估增值
 

300,000

1,200,000×13/10－

 1,200,000

200,000×13/10－

 200,000

其他綜合損益之科目

1,3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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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3：重估價日分錄(2/2)

方法二：

累計折舊
 
200,000

建築物
 

100,000

重估增值
 

300,000

直接沖銷累計折舊

差額調整資產帳面價值

重估價模式如產生所得稅影響數，
應依IAS 12「所得稅」之規定認列及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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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價增減之會計處理

因重估價而增加者：
增加數應認列於其他綜合損益並累計至權益中之重
估增值項下。
惟該相同資產過去若曾認列重估價減少數為損益
者，則重估價之增加數應於迴轉該減少數之範圍內
認列為損益。

因重估價而減少者：
該減少數應認列為損益。
惟於該資產之重估增值項下貸方餘額範圍內，重估
價之減少數應認列於其他綜合損益，所認列之其他
綜合損益減少數，將減少權益中重估增值項下之累
計金額。

損益表原則上
認列損失不認列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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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4：某土地之重估價變化

原帳面價值

第一次重估價

第二次重估價

第三次重估價

第四次重估價

貸記：重估增值

借記：
損失

借記：
重估增值

借記：
重估增值

貸記：
利益

貸記：
重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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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增值科目如何處理

A法：可一直放在業主權益項下

B法：亦得轉列保留盈餘，此時有二方法。
方法一：於該資產除列時得直接轉入保留盈餘。

此即資產報廢或處分時，將其所有重估增值轉出。

方法二：將重估增值於使用該資產時逐步轉出。
於此情況下，重估增值轉出之金額為該資產按重估價帳面
金額提列折舊與按原始成本提列折舊間之差額。

請注意：不論採何種方式，
重估增值轉入保留盈餘時均不得透過損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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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5

延續釋例3，設該建築物於X1年底重估後剩餘耐
用年限為5年，估計殘值$200,000，採直線法折
舊。因政府宣佈將規劃該區為工業區，X2年底
重估價之公允價值降為$600,000，惟X3年政府
宣布終止工業區之規劃，該年年底公允價值又
漲至$1,100,000，耐用年限與殘值之估計不
變。

請依釋例3之方法2，作該建築物X2、X3年底之必要
分錄

重估增值之處理分別採A法與B法之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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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5參考分錄：A法

X2年之折舊金額＝（1,300,000-200,000）÷5＝220,000
X2年重估金額降低數＝（1,300,000－220,000）－600,000＝
480,000

X2年底分錄
折舊費用

 
220,000

累計折舊

 
220,000

累計折舊

 
220,000

重估增值

 
300,000

重估損失

 
180,000

建築物

 
700,000

重估金額降低數之處理：
先沖減原帳上重估增值300,000（資產負債表）

 再認列重估損失180,000（損益表）

建築物帳上價值為公允價值＝

 1,300,000-7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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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5參考分錄：A法

X3年之折舊金額＝（600,000-200,000）÷4＝100,000
X3年重估金額增加數＝1,100,000－（600,000－
100,000）＝600,000

X3年底分錄
折舊費用

 
100,000

累計折舊

 
100,000

累計折舊

 
100,000

建築物

 
500,000

重估利益

 
180,000

重估增值

 
420,000

重估金額增加數之處理：
先迴轉原帳上重估損失180,000（損益表），

 再認列重估增值420,000（資產負債表）

建築物帳上價值為公允價值＝

 600,000＋500,000＝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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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5參考分錄：B法方法2

若按原成本於X2年應提列之折舊＝（1,200,000-200,000-
200,000）÷5＝160,000
X2年可轉列之重估增值數＝220,000-160,000＝60,000
X2年底之分錄
折舊費用

 
220,000

累計折舊

 
220,000

重估增值

 
60,000

保留盈餘

 
60,000

累計折舊

 
220,000

重估增值

 
240,000       （300,000－60,000）

重估損失

 
240,000       （480,000－240,000）

建築物

 
700,000

建築物帳上價值為公允價值＝

 1,300,000-7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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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例5參考分錄：B法方法2

X3年底分錄

折舊費用
 
100,000

累計折舊
 

100,000

累計折舊
 
100,000

建築物
 
500,000

重估利益
 

240,000

重估增值
 

360,000

重估金額增加數之處理：
先迴轉原帳上重估損失240,000 
（損益表）
再認列重估增值360,000（資產

 負債表）

請注意：A法與B法對損益表之影響是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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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選擇何種模式？

試比較成本模式與重估價模式下之財務報表效果差異：
（以須提列折舊之資產且重估產生增值為例）

資產負債表：
重估當年度重估價模式下每股淨值較高

以後年度兩法之財報數字差異逐漸縮小，至不動產處分時兩法淨
值相等。

但是股東權益之結構不同：重估價模式下保留盈餘可能較少（若
採A法時）。

損益表：
重估時原則上兩法下之每股盈餘相等。

以後年度於成本模式下之淨利會較高。（因為提列之折舊較少）

重要財務比率：
以後年度不論是ROA、ROE、營業利益率、純益率等均為於成本模
式下表現較佳。

財報效果：成本模式＂短空長多＂！

會影響現金股利之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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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之會計處理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每一部分之成本相對於
該項目之總成本若屬重大，則每一部分應單獨提
列折舊。

因為耐用年限、殘值與折舊方法可能不同。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一重大部分可能與其另一重大部
分之耐用年限及折舊方法相同，則該等部分得合併提列折
舊。

就成本相對於該項目總成本而言並非重大之部分，企
業得選擇單獨提列折舊。

企業對剩餘不重大各部分若具有不同之預期，可
能須以概估技術對該部分整體提列折舊，以忠實
表達該部分之消耗型態及（或）耐用年限。

複合折舊法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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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折舊金額與耐用年限

可折舊金額：係指資產成本或其他替代成
本之金額減除殘值後之餘額。

折舊係將資產之可折舊金額於耐用年限內
有系統地分攤。

耐用年限係指：
(a)企業預期可使用資產之期間；或

(b)企業預期可由資產取得之產量或類似單
位。

折舊之目的係成本分攤而非資產評價，

 所以即使資產之公允價值高於其帳面金

 額，只要資產之殘值未超過其帳面金

 額，企業仍須認列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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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值

資產之殘值係指假設該資產已達耐用年限，並
處於耐用年限屆滿時之預期狀態，企業目前自
處分該資產估計所可取得金額減除估計處分成
本後之餘額。
企業至少應於每一財務年度結束日對資產之殘
值及耐用年限進行檢視。

若預期值與先前之估計不同時，該變動應按國際會
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
會計估計變動規定處理。

資產之殘值可能增加至等於或高於資產之帳面
金額。

在此情況下，該資產之折舊費用為零，直至該資產
之殘值後續減少至低於其帳面金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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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期間

始於
資產之折舊始於該資產達可供使用時，亦即
達到能符合管理階層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狀
態及地點時。

止於
資產之折舊止於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5號將
資產分類為待出售（或包括於分類為待出售
之處分群組中）之日或資產除列日，兩者較
早之日期。

資產分類為待出售時，未來主要係透過出售而非使用來獲取經濟效益。
故停止成本分攤目的之折舊，而改用資產評價觀念。

所以除非耐用年限係採數量單位衡量，

 否則即使閒置仍應提列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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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與建築物特殊問題

土地及建築物為可分離之資產，因此即使一起取得，亦
應分別作會計處理。

除某些例外情況外（如採石場及垃圾掩埋場），土地因具無限耐
用年限故無須折舊。

建築物因具有限之耐用年限故屬折舊性資產。建築物座落之土地
價值增加並不影響該建築物可折舊金額之決定。

土地之成本若包含該場地之拆卸、移除與復原成本，則
此部分之土地資產應於該等成本產生效益之期間予以折
舊。

在某些情況下，土地本身可能具有限耐用年限，此時該土地應以
反映其產生效益之方式提列折舊。

所以土地並不是一定不用折舊的。
(有時耐用年限仍屬有限、有時部分土地成本係有限耐用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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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方法

折舊方法之採用應反映企業消耗資
產未來經濟效益之預期型態。

準則條文舉出直線法、餘額遞減法及
生產數量法：

資產之殘值若未改變，直線法折舊將使耐
用年限內每期之折舊金額相同；餘額遞減
法將使耐用年限內之折舊金額遞減；生產
數量法係基於預期之使用或產出以決定折
舊金額。

所以準則隱含不准用折舊金額遞增之
方法。

所以折舊方法
不允許企業
任意選擇之，
而是應選擇
最能反映資產
所含之未來
經濟效益預期
消耗型態者。

系統且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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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方法之變動

除未來經濟效益之預期消耗型態改變
外，折舊方法應每期一致採用。

企業至少應於每一財務年度結束日檢
視資產採用之折舊方法，若對資產所
含之未來經濟效益之預期消耗型態已
有重大變動，應改變折舊方法以反映
變動後之型態。

該變動應按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之會計估
計變動規定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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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損與補償

企業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
損」之規定決定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
是否已發生減損。

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損、損失
或廢棄，而自第三方取得之補償，應於補
償可收取時，認列為損益。

所以認列減損損失與相關之補償利益
可能出現在不同會計期間，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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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經濟事件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損或損失、因該減損或損
失而向第三方請求或由第三方支付之補償，以及重置該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後續購買或建造，均為個別
經濟事件，應分別依下列方式處理：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損，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之
規定認列；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報廢或處分之除列，應依本準則之規
定處理 ；

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損、損失或廢棄，而自第三方
取得之補償，應於該補償可收取時，認列為損益；

為重置而修復、購買或建造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其成
本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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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列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帳面金額應於下列情
況發生時除列：

處分時；或

預期無法由使用或處分產生未來經濟效益時。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因除列而產生之利益或
損失，應於該項目除列時計入損益（除售後租回
於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另有規定外）。

除列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所產生之利益或損失金
額，應為淨處分價款與該項目帳面金額間之差額。

利益不得分類為收入。 以公允價值決定，延遲支付者，名目金

 額與現銷價格間之差額為利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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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釐清之問題

若採重估價模式，於除列日是否要進行最新的
重估價？

若是：除列時幾乎只會損失不會有利益

若否：除列時可能會有利益

影響：

重估價增值是列在其他綜合利益，就算除列時轉
銷，也是直接轉列至保留盈餘，不會經過損益表。

準則並未明文規定何種作法，惟企業各期應一
致應用相同之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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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類

企業於正常活動過程中若將持有以供出租
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例行性地對外
銷售，則應於該等資產停止出租而轉供出
售時，以其帳面金額轉列為存貨。

出售該等資產之價款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18
號「收入」之規定認列為收入。

持有供正常營業過程出售之資產轉列為存貨
時，並不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5號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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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揭露規定(1/2)

財務報表對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每一
類別，應揭露：

用以決定總帳面金額之衡量基礎；

所採用之折舊方法；

所採用之耐用年限或折舊率；

期初與期末之總帳面金額及累計折舊（與
累計減損損失加總）；

期初與期末帳面金額間之調節

成本模式或重估價模式

調節內容詳第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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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揭露規定(2/2)

財務報表亦應揭露：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所有權受限制，及
供作負債擔保之事實與金額；

處於建造過程中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
目，認列為該項目帳面金額之支出金額；

為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合約承諾金
額；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減損、損失或
廢棄而由第三方補償並計入損益之金額
（若該金額未於綜合損益表單獨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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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價模式之特別揭露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若以重估價金額列
示，應揭露下列資訊：

重估價之生效日；
是否有獨立之評價人員參與；
估計該項目公允價值所採用之方法及重大假設；
該項目之公允價值係直接參考活絡市場或最近市場
公平交易之可觀察價格決定，或採其他評價技術估
計之相對程度；
對每一重估價不動產、廠房及設備類別，該等資產
若按成本模式衡量時將認列之帳面金額；
重估增值，說明其於該期間之變動情形及該餘額分
配予股東之所有限制。

因為不一定每期都進行重估價

所以

 仍應

 保有

 成本

 模式

 之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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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揭露之資訊

本準則鼓勵企業揭露下述金額：

暫時閒置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金額；

所有已提足折舊而仍繼續使用之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之總帳面金額；

不再積極使用且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5號之規定
未分類為待出售之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金
額；

採用成本模式時，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公允價值
若與其帳面金額有重大差異，其公允價值。

所以採重估價模式者一定須揭露成本模式金額，
惟採成本模式者不一定強制提供重估價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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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與其他相關解釋

企業應於2005年1月1日以後開始之年度適用本
準則。
相關之解釋公告

第21號「所得稅：重估價非折舊性資產之回收」
第29號「服務特許權協議：揭露」
第32號「無形資產：網站成本」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1號「現有除役、復原及類似負
債之變動」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4號「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
賃」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12號「服務特許權協議」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18號「客戶資產之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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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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